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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增進本系學生專業智能及實務經驗，配合開設專題類課程特訂定本修讀

及評分要點。 
二、 分組 

專題選修學生於開課前應組成分組，原則以同班同學組成。每組學生人數

視當屆選修人數及可指導老師數由系辦公告，原則上每位老師指導相同組

數專題，以每位老師指導不超過三組為原則。 
三、 題目訂定 

專題指導老師依學生組數擇定適當之專題題目公告。專題題目之擬定於必

要時得經系務會議討論通用之原則。產業合作類專題，指導老師必須要載

明專題性質與合作單位相關資訊(如附件一所示)。 
四、 指導老師及題目之擇定 

（一） 專題學生以組別填寫「專題研究志願登記表」（如附件二），登記志

願順序。 
（二） 指導老師由系辦公室提供經整理後以該老師為優先志願之學生專

題組別名單，供老師填寫指導意願順序。 
（三） 系辦公室依分配原則依序配對專題題目與專題學生，若仍有未及分

配之專題題目時，重覆進行本條第二款之程序。 
（四） 分配原則：分配之優先順序分別為，老師第一志願且學生第一志

願、老師第一志願且學生第二志願、老師第二志願且學生第一志

願、老師第一志願且學生第三志願、老師第二志願且學生第二志

願、老師第三志願且學生第一志願……依此類推。 
（五） 專題分配指導老師後，學生不得任意更換指導老師；惟特殊情況，

須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使得更換。 
（六） 產業合作類專題，學生在專題進行期間，依需要至企業單位進行與

專題相關之事務時，必須注意與負責自身安全、企業倫理與專題相

關規定，相關注意事項請見附件三。若為經費型產學合作計畫，請

另外依據國立聯合大學產學合作相關辦法辦理。 
五、 專題評審 

（一） 階段式評審：專題三階段評審，分別為計畫書審核及報告、成果展

示(報告)、成果發表(競賽)。 



（二） 評分方式： 

 

 專題最後一學期期末由本系老師進行系統審查，超過二分之一

(含)老師評定不通過者，該組不得全員及格。 

 一般型專題:分評審委員公開評審(佔30%)及指導教師評分(佔

70%)。超過二分之一(含)老師評定不及格者，該組不得全員及

格。 

 產業合作類專題: 分評審委員公開評審(佔30%)、指導教師評分

(佔40%)及合作單位評分(佔30%)。若合作單位評定不及格者，

該組不得全員及格。 

（三） 系辦正式公告之專題相關活動及參加組別，全組同學除公(差)假、

喪假外均應出席，病假則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無故不到者，當學

期專題成績不得及格。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者，由系務會議決議

之。請假程序須經過專題指導老師簽名同意。 
（四） 專題報告書：專題報告書需由指導老師核可簽名並送繳至系辦公

室，始得辦理畢業程序。 
六、 專題重修 

本專題乃屬特殊性質課程，不予以開設暑修。 
七、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產業合作類專題說明書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合作單位名稱:  

專題進行時間: ___年___月 至 ____年____月 

專題內容描述:  

合作單位主管姓名(簽名): 
 
合作單位主管職稱: 
合作單位地址: 
合作單位電話: 

 

附件一 



 
 

國立聯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九十五級專題組員名單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College of Management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學號 姓名 
班級： 

 

 
組員如右列 

  

  

  

  

大學資二甲 – 44 人  ,  四技資二甲 – 47 人。  

每班各十一組，每組 4 人，其中四技資二甲有三組 5人。  
 (請班導師協助組數，若最後萬一某組數仍超過，則以抽籤決定) 

請於5/6(二)繳交專題組員名單給班代，由班代收齊後送回系辦。 

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產業合作類專題注意事項 

1. 專題指導老師在專題進行期間應掌控與確保學生在合作單位進行與專題

相關工作之內容，並給予適當指導。 

2. 專題學生因專題需要至合作單位進行與專題相關之活動時，應保持合作態

度與專業精神、遵守企業相關規定與企業倫理，並隨時注意與確保在合作

單位時之自身安全與往返時之交通安全。 

3. 本系之產學合作類專題主要目的是藉由實務議題培養學生資管實務能

力，課程性質不適用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故合作對象及本系不提供學

生相關薪資、交通、膳食與保險等相關費用，若為經費型產學合作案則依

合作契約與國立聯合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相關辦法辦理或另訂之。 

4. 專題學生應主動事先告知家長專題進行之相關資訊。 

 

產業合作類專題同意書 

學生_______同意參與產業合作類專題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 

 

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  

合作單位名稱:  

專題進行時間: ___年___月 至 ____年____月 

 

學生姓名(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附件三 


